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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新闻追踪

“大学校园，我们回来啦！”6月19日，同学们欢欣雀跃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

盛乐校区。“此次共有600名学生返校，这些学生全部是大四毕业生，

返校学生以呼和浩特市和周边盟市为主，返校时间持续到6月

24日，分批进行。”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学生处负

责人玉林介绍说。文·摄影/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

刘 睿 首席记者 牛天甲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

者 马丽侠） 6月15日至18日，内

蒙古中西部出现区域性高温过程，

全区43个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受过程

影响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，

目前高温过程持续天数在1~4天之

间，过程极端日最高气温35.2~41.8

摄氏度（拐子湖）。其中，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后旗和杭锦后旗、鄂尔多斯

市乌审召和乌审旗、呼和浩特市托

克托县共计5站日最高气温超过年

极端阈值，出现极端高温事件。

截至19日，高温过程仍在持续，

根据区域性高温过程综合强度划分等

级标准，此次过程为较强等级，与1961

年以来历次区域性高温过程相比（共

计56次），此次过程位列历史第17强。

气象部门提醒，公众需及时关

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，注意高温天

气对电力、人体健康、户外作业等的

不利影响，采取防暑措施，合理安排

作业时间。目前受气温偏高、降水偏

少影响，中西部气象干旱达到中到

重度，部分地区达到特旱等级，同时

叠加近期高温过程影响，抗旱水源

紧张，旱情仍将持续，不利于夏种工

作的开展。建议各地做好田间管理，

合理安排农时，减轻高温危害。

■相关新闻

呼和浩特要下雨了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）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

6月20日10时50分发布重要天气信息：根据天气形势分析，21日上

午、22日凌晨至上午，全市将有阶段性小雨，总降雨量3~8毫米，局地

有对流性降雨，并伴有雷暴、短时大风。21 日开始，气温下降至30 摄

氏度以下，连日以来的高温将有所缓解。

不过，本次降水量不大、持续时间短，不能彻底缓解旱情，各地仍

应高度关注干旱对农业生产、水资源及人畜饮水安全等造成的不利

影响。此外，近 3 天局地性对流性活动明显，提醒相关部门及公众防

范雷暴、短时大风等灾害，及时关注天气动态信息。

内蒙古五地出现极端高温

今年军队院校
在我区计划招生409人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

席记者 王树天） 6月19日，记者

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获悉，

2022 年军队院校在内蒙古的招生

计划（不含飞行员）共计 409 名，其

中，16所解放军部队院校招收普通

高中毕业生计划共计 334 名（理科

一本男生309名、女生17名，文科一

本男生7名、女生1名），4所武警部

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

75 名（理科一本男生 69 名、女生 2

名，文科一本男生3名、女生1名）。

今年在内蒙古招生的军队院校

有20所，其中，解放军院校16所：国

防科技大学（长沙）、陆军工程大学

（南京）、陆军步兵学院（南昌）、陆军

装甲兵学院（北京）、陆军炮兵防空兵

学院（合肥）、陆军特种作战学院（桂

林）、陆军边海防学院（西安）、陆军军

事交通学院（天津）、海军大连舰艇学

院（大连）、海军军医大学（上海）、空

军工程大学（西安）、空军预警学院

（武汉）、空军军医大学（西安）、火箭

军工程大学（西安）、战略支援部队航

天工程大学（北京）、战略支援部队信

息工程大学（郑州）。武警部队院校4

所：武警工程大学（西安）、武警警官

学院（成都）、武警特种警察学院（北

京）、武警海警学院（宁波）。

今年军队院校在内蒙古共招收

女生21名，分别是：国防科技大学4

名（理科），陆军工程大学 1 名（理

科），海军军医大学2名（理科），空

军工程大学 1 名（理科），空军军医

大学 1 名（理科），战略支援部队航

天工程大学 4 名（理科），战略支援

部队信息工程大学5名（4名理科、1

名文科），武警工程大学 2 名（理

科），武警海警学院1名（文科）。

我
们
返
校
啦
！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

席记者 张弓长） 日前，北方新

报正北方网以《香林郡商铺一业

主：我的36万多元返租哪去了？》为

题，对呼和浩特市玉泉区“韵博·香

林郡”项目因商铺返租问题与业主

发生争执的情况进行了报道，引起

社会各界极大关注。报道刊发后，

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追踪采访。

据了解，“韵博·香林郡”项目由

内蒙古韵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韵博房地产）开发建设。

此前，记者前往香林郡售楼部针对

业主杨先生反映的问题采访时，相

关负责人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。

报道刊发后，韵博房地产一位

姓孙的工作人员来到北方新报送

来一份盖有公司公章的《内容投诉

函》。投诉函中这样写：“致：北方新

报。我公司就北方新报旗下正北方

网存在的以下内容进行投诉，内容

与事实不符，请协助核实处理。投

诉事项：针对杨先生购买韵博房地

产物业楼配套商业：6-10 号房，面

积：120.82 平方米，作如下说明。该

套房屋原成交金额为：2218255 元

整，根据双方签订的《韵博香林郡

返租合同》第五条第一款之约定，

乙方（杨先生）在购买甲方商铺时，

三年的返租租金为该商铺成交价

的 20%，甲方返租租金等额抵顶乙

方应交购房款，从乙方应交购房款

里一次性减去。故实际客户成交金

额是原销售价格减去返租金额等

于 最 终 成 交 价 格 ，即 销 售 价

2218255 元减去返租金额 369709.2

等于 1848546 元，不存在客户反映

的返租租金没有返还情况。故客户

反映为不实信息，请求正北方网撤

掉相关稿件。”

针对这份投诉函，记者明确告

知，该报道是严格遵循新闻采访法

规进行采访，在没有证据证明报道

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不可能予以撤

稿。此外，针对投诉函中提及：“故实

际客户成交金额是原销售价格减去

返租金额等于最终成交价格，即销

售 价 2218255 元 减 返 租 金 额

369709.2等于1848546元，不存在客

户反映的返租租金没有返还情况”

的说法，在开发商提供给记者的多

份证据资料中，均找不到任何可以

证明该内容的文字。采访中，当记者

对《内容投诉函》提出质疑时，孙先

生又要收回这份《内容投诉函》。

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对此事进

行报道后，玉泉区区委宣传部相关

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索要业主

杨先生的联系方式，并告知相关部

门将召集当事人对此事进行调解。

6 月 18 日，业主杨先生告知，

玉泉区相关部门把他和开发商叫

到一起进行调解，但是双方各持己

见没能调解成功。

相关部门调解未果 香林郡开发商请求撤稿


